国家税务总局科尔沁右翼中旗税务局

巴彦呼舒镇税务所税务事项通知书

科右中税巴彦呼舒税通〔2026〕1202号

白雪峰：

事由：你名下科尔沁右翼中旗汇诚酒水批发超市（纳税人识别号：92152222MA0QB6GJ46）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取得进项发票与申报销售收入不一致，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事项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通知内容：你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5日内到我局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逾期不改正，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科尔沁右翼中旗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国家税务总局科尔沁右翼中旗税务局巴彦呼舒镇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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